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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

專利權之整體性
與舉發審查的探討
高山峰1
	

壹、前言：

目前我國專利舉發之審定，仍執著於「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2，認為部分請求項有應舉發成

立的情事時，可不問其他部分請求項有無應舉發成立的理由，即全案予以審定舉發成立，撤銷全

案的專利權，而不能有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之審定，以及部分請求項撤銷之處分。然而這次在民

國98年12月11日送立法院審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其有關舉發規定的第75條第2項、第81條

第2項及第84條第1項之修正說明，不但完全沒顧忌到「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問題，而且反而在

修正說明中，明白的說明依修正條文之規定，可為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與不成立之審定，撤銷專

利權亦可就各請求項為之。專利法修正草案採取這種與目前舉發審查實務完全相反的立場及觀念

的情形，難免令人懷疑目前我國在舉發審查實務上所執以為依據的「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是

否發生了問題，以致亟思改弦易轍；以及依據專利法修正草案之舉發相關條項的規定，是否表示

我國在舉發審查的制度上，將承認一案可有多數個專利權。因而本文想藉由上述之專利法修正草

案就舉發方面的相關規定，來探討「提起舉發之標的」、「舉發審定之標的」、「舉發撤銷之標

的」、「一案多數個專利權」，「專利權之整體性」以及其適用對象等等問題，以期拋磚引玉，

引發大家共同探討的興趣，從而冀望多多少少有助於我國專利制度朝向健全正確的方向發展。

貳、�專利法修正草案有關「提起舉發之標的」、「舉發審定之標的」
及「舉發撤銷之標的」等的規定及詮釋：

我國之專利法，自民國33年5月29日由國民政府公布，而於政府遷台後，在民國38年1月1日

宣告施行以來，雖歷經九次修正，但對「舉發撤銷之標的」，其規定為「專利權」一項，則從未

有所改變。茲將我國歷年專利法規定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之相關條文，臚列於下，以作佐

證：

1　作者為台灣國際專利法律事務所行政救濟部主任、專利師。
2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在第090116889N01號舉發案之(97)智專三(一)02054字第09720536260號訴願答辯書中，尚採用
「專利權之整體性」作為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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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33年5月29日公布，而於民國38年1月1日施行的專利法第60條本文規定：「有左列情

事之一者，應撤銷其專利權，並追繳證書：」第61條本文前段規定：「前條第二款限於有

專利呈請權人，其他各款無論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局舉發之。」。

（2）	民國48年1月22日修正專利法第60條本文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專利權，並

追繳證書：」第61條本文前段規定：「前條第二款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其他各款任何人

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局舉發之。」。

（3）民國49年5月12日修正專利法第60條本文及第61條本文前段規定，同前。

（4）	民國68年4月16日修正專利法第60條本文規定：「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撤銷其專利權，並

追繳證書：」第61條第1項規定：「前條第二款之舉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其他各款，

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局舉發之。」。

（5）民國75年12月24日修正專利法第60條本文及第61條本文規定，同前。

（6）	民國83年1月21日修正專利法第71條本文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責機關應依職

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證書作廢：」第72條第1項規

定：「前條第二款之舉發，限於有專利申請權人。其他各款，任何人得附具證據，向專利

專責機關舉發之。」。

（7）民國86年5月7日修正公布專利法第71條本文及第72條第1項規定，同前。

（8）民國90年10月24日修正公布專利法第71條本文及第72條第1項規定，同前。

（9）	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專利法第67條第1項本文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專利專

責機關應依舉發或依職權撤銷其發明專利權，並限期追繳證書，無法追回者，應公告註

銷：」。

目前我國之專利法修正草案（即行政院於民國98年12月11日送立法院審議的專利法修正草

案），其第84條第1項亦明定「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完全繼受我國自民國33年5月29日公

布專利法以來，迄今仍然採行的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的體制。惟從該專利法修正草案第84條

第1項規定為：「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

之。」乙文觀之，顯示該條項中之「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一句，也明顯地表明「舉發

審查成立之標的」亦為專利權。且由於該條項的規定，既然明定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則自

不可能將條文中的「請求項」當作舉發撤銷之標的。況且在專利法所規定的用語上，若要對「請

求項」作有關的處置，習慣上皆規定用補充、修正、刪除、減縮、訂正及釋明等用語3，從來就沒

有規定過用撤銷者。更何況依據「請求項」的性質，亦不宜以撤銷方式對之作成行政處分。因此

上述條項中之「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一句，自應釋明為「應撤銷其

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的專利權分別為之」，如此前後文才能互相對應。而且經由如此之

釋明，亦可連帶的瞭解，專利法修正草案係採「一案多數個專利權」的觀點。因為這從上述條項

中之「各請求項」一詞，已可知一案中可有多數個請求項，則在「各請求項」釋明為「各請求項

的專利權」之下，當然可認知專利法修正草案係採「一案多數個專利權」的觀點。

另外，如上述，由於舉發審查成立之標的亦為專利權，則被「提起舉發之標的」當然亦為專

3　	依現行專利法第26條第1項的規定，「申請專利範圍」為「說明書」的一部分。同條第3項規定，「請求項」係記載
在「申請專利範圍」中。因此同法第49條有關說明書的補充、修正，以及第64條第1項第1至3款的縮減、訂正及釋明
等用語，以及民國98年12月11日送立法院審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第43條第4項第13款的刪除用語，均適用於「請求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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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且此被提起舉發之標的為專利權一事，亦可由修正草案第73條第1項本文：「發明專利權

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第74條：「利害關係人對於專利權之撤

銷，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於專利權當然消滅後，提起舉發。」之規定，而獲得支持。從

而，由上述專利法修正草案第84條第1項規定的分析及說明，至少可以瞭解上述專利法修正草案

已採取下列四項觀點：

1、提起舉發之標的為專利權。

2、舉發審查成立之標的為專利權。

3、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

4、一案可有多數個專利權。

參照上揭對專利法修正草案第84條第1項中之「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者」及「應撤銷

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等文句的分析及說明而得的四項觀點，當知同草

案第75條第2項所規定之「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自應釋明

為：「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的專利權者，得就部分請求項的專利權提起舉發。」；同草案第

81條第2項所規定之「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亦應釋明為：「舉發之審定，應

就各請求項的專利權分別為之。」如此的釋明，才不會與根據同草案第84條第1項規定的分析及

說明而得的觀點，有前後互相不一致及不對應的現象。

茲根據以上的分析及說明，將上述提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第84條第1項、第75條第2項及第81

條第2項等規定之原文、釋明及所得觀點，列成對照表如下，以供參考：

修正草案 原文 釋明 依據原文分析所得的觀點

第84條
第1項

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
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
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
為之。

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
立者，應撤銷其專利權，
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的專
利權分別為之。

1、提起舉發之標的為專利權。
2、舉發審查成立之標的為專利權。
3、舉發撤銷之標的為專利權。
4、一案可有多數個專利權。

第75條
第2項

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
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
舉發。

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
的專利權者，得就部分請
求項的專利權提起舉發。

提起舉發之標的為專利權（可為單項請
求項的專利權、部分請求項的專利權，
或為全部請求項的專利權）。

第81條
第2項

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
項分別為之。

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
項的專利權分別為之。

舉發審定之標的為請求項的專利權。由
「各請求項」一詞，可知一案中可有多
數個請求項，則「各請求項」釋義為
「各請求項的專利權」時，當然可認知
其係採「一案多數個專利權」之觀點。

叁參、「專利權之整體性」及其適用的對象：

我國在民國33年5月29日由國民政府公布的專利法，當時其第57條原訂定有「專利權人誤將

二個以上發明為一個呈請得有專利權者，得請求專利局分為各別之專利權。」一文。在此條文

中，依一發明一專利主義，而明白的揭示申請案中有二個以上發明取得專利時，該案即有二個以

上專利權。且其規定既為「『得』請求專利局分為各別之專利權」，即表示要不要分為各別之專

利權，係由專利權人自行決定，並無得由專利局依職權代為決行者。是以專利權人不願分為各別

之專利權時，於法並無所違背。則在不願分為各別之專利權於法無所違背之下，顯示一案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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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數個專利權，乃為專利法所允許。而我國專利法自民國38年1月1日宣告施行以來，對於申請

專利範圍記載請求項的制度，即採多項制，因此對於請求項之審查，自也採逐項審查制。所以我

國在專利申請案的審查實務方面，很早即採一案的部分請求項准予專利、部分請求項不准專利的

審查體制4；在發明專利舉發審查實務方面，同樣很早即採一案的部分請求項審定舉發成立，成立

的部分請求項應撤銷其專利權的體制5。且在民國70年間為杜爭議而更進一步地於該年10月2日修

正專利法施行細則時，於新修正細則第19條第1項規定：「專利申請案請求專利部分有部分項目

不合專利規定，經限期通知刪除、修改或合併而專利申請人不予照辦者，專利局得僅就可予專利

之項目給予專利。」及第2項規定：「專利申請人就未准專利之項目請求再審查或提訴願者，俟

該部分確定並修正專利說明書後予以公告。」藉以明示我國專利的審查制度係採逐項審查，可有

部分請求項准予專利、部分請求項不准予專利的制度。

迨至民國83年間修正專利法時，開始有持異論者，引進請求項採單項制的一案一發明、一案

一專利權及一部無效全部無效的觀念。由於請求項採單項制的專利申請制度，其一申請案之申請

專利範圍中，只能有一個發明專利的請求，也因此常常在一案、一發明、一專利權之氛圍下，養

成一案一發明、一案一專利權及一部無效全部無效的觀念。這種一案一發明、一案一專利權及一

部無效全部無效的觀念，固然很適合於請求項採單項制的專利審查制度，但因其觀念與我國的請

求項採多項制的觀念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其觀念與我國當時之專利審查實務杆格不入。

由於在民國83年間修正專利法施行細則時，惜因當時中央標準局主持修法者未能深切瞭解單

項制與多項制兩者在觀念上的差異，即貿然基於單項制的一案一發明、一案一專利權及一部無效

全部無效的觀念，而刪除民國70年10月2日修正公布之專利法施行細則第19條有關專利局得就部

分請求項准予專利、部分請求項不准予專利的規定。從此以後，在專利申請案之審查上，遂改弦

易轍，採取僅對單一個發明所適用的「發明之整體性」概念。

所謂的「發明之整體性」，簡單地說，即發明具有整體不可分的性質；詳細地說，則係指一

個發明，依其性質，僅能以一個整體發明的形式存在，而不能將其分割為部分發明，而以部分發

明的形式存在。因而在申請案的審查實務上，認為沒有部分發明准予專利、部分發明不准予專利

之餘地。其後漸漸地在專利舉發案之審查實務上，從「發明之整體性」概念衍生出僅對單一個專

利權所適用的「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並於民國92年間修正公布之專利法中，將自民國33年

專利法第57條延續用到民國92年的規定刪除（按其間該第57條於民國83年修正專利法改為第68

條）。所以目前我國在專利舉發實務上所採用之「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可以說是由「發明之

整體性」概念衍生而來的。

衡量該「專利權之整體性」，並非在概念上有何不對之處，因而在適用於單一個專利權上亦

難謂其無正當性。因為所謂「專利權之整體性」，就其涵義而言，簡單地說，即專利權具有整體

不可分的性質；詳細地說，則係指一個專利權，依其性質，僅能以一個整體專利權的形式存在，

而不能將其分割為部分專利權，而以部分專利權的形式存在。因此依據「專利權之整體性」概

念，係沒有所謂之部分專利權者。所以當一個專利權因被提起舉發，而須審定舉發成立及撤銷專

4　見57/02/01中央標準局標準第184期之申請案號11834號審定公告3809號。
5　見64/10/01中央標準局專利公報第2卷第10期之申請案號11834號（63）台專字第08716號舉發審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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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權時，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僅能就一個整體專利權為舉發成立之審定，以及就一個整體專利

權為撤銷之處分，而無法將一個專利權分割為部分專利權，而審定部分專利權舉發成立或不成

立、部分專利權應撤銷或不撤銷。例如：以A＋B組合成的X物發明，於取得專利權後，因被舉發

而欲為舉發審定時，基於「專利權之整體性」，只能就整個X物發明專利權審定舉發成立，以及

就整個X物發明專利權為撤銷，而無法將X物發明專利權分割為A部分專利權及B部分專利權，再分

別就A部分專利權審定舉發成立及撤銷；就B部分專利權審定舉發不成立及不撤銷。而這種專利權

的整體性概念，適用於單一個專利權的舉發審定上，確實有其正當性。

次就專利權的行使而言，當行使一個專利權，亦僅能以一個整體的專利權來行使，無法以發

明的部分技術當做部分專利權來行使，而這種情形也可說明「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有其正當

性。例如：X物發明專利權人要控告他人侵害其專利權時，僅能控告他人侵害其整體的X物發明專

利權，而無法以X物發明專利權僅控告他人侵害其發明的A部分技術，或僅控告他人侵害其發明的

B部分技術。也就是說，當他人僅仿造X物發明中的A部分技術之物件時，因基於「專利權之整體

性」，X物發明專利權無法分割為A部分專利權及B部分專利權，因此X物發明專利權人並無A部分

專利權可控告他人侵害其發明的A部分技術，亦無B部分專利權可資控告他人侵害其發明的B部分

技術。只有當他人仿造的是A＋B組合成的X物時，X物發明專利權人才可以控告該他人侵害其X物

發明專利權。

再就專利權的授權而言，當一個專利權授權給他人使用時，僅能以一個整體的專利權授權他

人使用，不能以發明的部分技術當做部分專利權而授權他人使用，而這種情形也同樣可說明「專

利權之整體性」概念有其正當性。例如：X物發明專利權人要授權給他人使用時，僅能以整個X物

發明專利權授權給他人使用，無法以發明的A部分技術當做部分專利權而授權給他人使用。至於X

物發明專利權人請他人替其製造A部分的物件，那是委託加工，不是專利權的授權，不宜混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在說明「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在適用上具有正當性時，皆係針對

單一個專利權做為說明的對象，而非針對二個以上專利權做為說明的對象。也就是說，「專利權

之整體性」概念僅適合用於解決單一個專利權內部的關係問題，而不適合用於解決二個以上專利

權外部相互間的關係問題。例如：前面所舉之以A＋B組合成的X物發明專利權，無法將X物發明專

利權分割為A部分專利權及B部分專利權，再分別就A部分專利權審定舉發成立及撤銷專利權之關

係，乃是一種屬於單一個專利權內部的關係問題。此種問題雖可以用「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來

做解決。但一案中如同時存在有二個以上專利權，例如X物發明專利權及X物製法發明專利權，當

其中X物發明專利權因故被審定舉發成立及撤銷專利權時，因另一個X物製法發明專利權並非X物

發明專利權的部分專利權，而是一個與X物發明專利權同樣為各別的專利權，自不會因X物發明專

利權整個被撤銷，而有所影響其專利權的存在。

又如，在授權方面，以甲所有之一案中同時存在有X物發明專利權及X物製法發明專利權為例

來說，乙因自己另有製造該X物的製法發明獲准專利，因而向甲請求授予X物發明專利權時，甲

僅將X物發明專利權授予乙，如此之授權乃為法所許可，而如此之授權亦無違反「專利權之整體

性」概念，因如此之授權與「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根本無關聯。由於這是一種屬於二個專利權

外部相互間的關係問題，此種問題根本不適合用「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來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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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說明，可見「專利權之整體性」的概念本身並無何不對之處，而其適用在舉發審

定上時，所以一再遭人指責，導致此次專利法修正草案改弦易轍，而採取與目前舉發審查實務上

完全相反的立場及觀念，實出之於目前的舉發審查實務誤將「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用在一案有

二個以上專利權的審定上，而非出自於「專利權之整體性」的概念本身有何錯誤。

由於專利法修正草案如前所分析及說明的，係採納一案多數個專利權之觀點，基於上面所說

的「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不適合用於解決二個以上專利權外部相互間的關係問題，因此專利法

修正草案在有關舉發方面，即無需顧忌到「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也就因此專利法修正草案在

有關舉發規定的修正說明，不但完全沒有提到「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而且反而在修正說明

中，明白地宣說，依修正條文之規定，可為部分請求項舉發成立與不成立之審定，撤銷專利權亦

可就各請求項為之，這就是由於專利法修正草案係採納一案多數個專利權之觀點的緣故。

至於目前我國之專利舉發審定，所以會誤用「專利權之整體性」，而導致僅有部分請求項有

應舉發成立的情事時，即不問其他請求項有無應舉發成立的理由，而予以審定全案舉發成立，撤

銷全案的專利權，即係因採一案僅能有一個專利權的觀點的結果。從而，目前我國在舉發實務

上，仍因循單項制的一案一發明觀念，認為一案中即使有多數個請求項的不同發明准予專利，但

就全案來說還是只有一個發明。在此一案一發明觀念下，再因循單項制的一案一專利權觀念，也

就認為一案只有一專利權，並以一案只發給一張專利證書及一個證號來支持其觀點。然而持這種

觀點的人，卻沒有考慮到，該一專利證書及一證號的存在，只是用來證明一案所請的發明已取得

專利權的事實而已，並不是因為只有一張專利證書及一個證號，就表示一案所取得的專利權只有

一個。因為事實上，由於發明係記載於申請專利範圍的請求項中，且一請求項只能記載一發明，

當一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記載有二個以上請求項時，該一申請案之申請專利範圍就記載有二個

以上發明6，而依一發明一專利的主義，則此一案就可能有二個以上發明專利權，此所以專利法修

正草案第75條第2項：「專利權有二以上之請求項者，得就部分請求項提起舉發。」、第81條第

2項：「舉發之審定，應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及第84條第1項：「發明專利權經舉發審查成立

者，應撤銷其專利權，其撤銷得就各請求項分別為之。」等規定的條文中，皆以請求項來代表專

利權的緣故。

因此，一案中有多少個專利權，不是以一案的一張專利證書及一個證號來計算的，而是以審

定公告於申請專利範圍中的請求項個數來計算的。因此在一案只有一張專利證書及一個證號之

下，該一案仍可存在有多數個發明專利權，並非僅能存在一個發明專利權。這就如一專利申請案

只有一專利申請書7及一申請案號，而此一專利申請書及一申請案號的存在，只是用來證明該一專

利申請案有以發明提出申請專利的事實而已，並不是因該一專利申請案只有一專利申請書及一個

申請案號，就表示該一專利申請案所提出申請專利的發明只有一個。因為如前所述，發明係記載

於請求項，而一請求項只能記載一發明，因此發明的個數係以記載於申請專利範的請求項個數來

計算的。是以專利法修正草案採納一案可有多數個專利權之觀點，從而規定提起舉發可就部分請

求項提起、舉發審定可就各請求項為之、舉發撤銷專利權可就各請求項為之，如此之規定，不但

6　	現行專利法第32條第2項及專利法修正草案第33條第2項皆明定二個以上發明具有單一性者得於一申請案中提出申請專
利。

7　說明書及圖式在專利申請書上係列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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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為正確，而且亦符合國際專利實務上的實際作法。

肆、結語：

目前我國專利舉發審查實務上仍繼續執著的「專利權之整體性」概念8。惟此種情況如再繼續

下去，非但是專利權人將繼續蒙受損失，國家也少了許多專利年費的收入，導致兩敗俱傷。為今

之計，惟有積極推動民國98年12月11日送立法院審議的「專利法修正草案」早日通過立法而公布

施行，以避免雙方繼續受到損失。

8　參註2。


